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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8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的公司股份1,795,500股不参与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720,537,813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股份1,795,500股后，即参与权益分派的总股本718,742,313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6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7,436,992.66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价格参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①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718,742,
313×0.066）÷720,537,813≈0.0658 元/股。

②根据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配方案，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658 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6元；

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066元，待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

0.059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

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

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网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594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

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当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66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问题，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3729108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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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部分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0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32,990,858 股，每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74.7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466,066,635.5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15,959,
147.71元。

上述资金已于2020年11月13日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11月13日

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G11905号）。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

有关规定，公司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分别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庄支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北

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75）。

2022年6月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非公开发行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公司新增全资子公司国联智运（宁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智

运”）和国联智慧仓储科技（宁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智慧仓储”）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

保荐机构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源支行分别与国联智运、国联智慧仓储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设立

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秀支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秀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搜宝商务中心支行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源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源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支行

募集资金银行账号
20000002019400037465150
20000002019400037460472

1101040160001269363
77010122001223921

0200205119200107936
0511220000000324
10277000001036825
23010122000608968
23010122000608815
110916452710606

存储状态
存续
存续

本次注销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已注销

公司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过程中，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

关规定，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

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的违规情形。

三、募集资金专户结余及注销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账号：1101040160001269363）开设

的募集资金专户已经按照相关规定支取使用完毕，专户余额为零，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公司已经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保荐机构、相关

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25-086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九十一次会议、于 2025年 6月 25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公司及
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向子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合计人民币 2,521,000万元，同意子公司向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额度人民币1,114,000万元，两项合计担保总额人民币3,635,000万元（包括新增担保和原有担保的
展期或续保）。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向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1,000
万元，向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含新设立暂无财务数据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
134,000万元。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议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担保对象之间
可以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上述额度可以循环使用。（详见公告：2025-033、2025-081）

2、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分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签订《保证合同》（编号：
36100120250008767、36100120250008766），约定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赣锋锂电”）在农业银行的债务提供人民币18,160万元的连带保证责任。

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出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编号：791XY250708T000205），约定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新余赣锋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余赣
锋”）在招商银行的债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连带保证责任。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0576129026E
住所：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开发区阳光大道2551号
注册资本：300,342.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戈志敏
主营业务：锂离子动力电池、燃料电池、储能电池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超级电容器、电池管理系

统、风光电储能系统、相关设备仪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锂电工业设计服务；锂电技术咨询、技术推
广和转让服务；自营和代理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赣锋锂电68.21%股权。
2、主要财务指标
赣锋锂电近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811,957.66
1,076,984.64
734,973.02
2024年度
（经审计）
607,324.00
-12,819.87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1,896,730.75
1,164,896.45
731,834.30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113,590.71
-3,840.95

截至2025年3月31日，赣锋锂电资产负债率为61.42%。
（二）新余赣锋锂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余赣锋锂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0MA39B8N92J
住所：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开发区阳光大道2668号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廖萃
主营业务：危险化学品生产；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资源
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新余赣锋100%股权。
2、主要财务指标
新余赣锋近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总资产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97,087.27
76,910.84
20,176.43
2024年度
（经审计）
133,397.44
10,607.04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97,712.83
70,031.99
27,680.84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42,793.17
8,083.45

截至2025年3月31日，新余赣锋资产负债率为71.67%。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农业银行签署的担保合同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分行
债务人：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8,16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向招商银行出具的担保书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债务人：新余赣锋锂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受让的应

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
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四、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公司对下列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及实际使用情况如

下：
被担保方
赣锋锂电
新余赣锋

担保额度
670,000万元人民币
40,000万元人民币

实际发生担保额
485,273万元人民币
15,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事项均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均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额

度范围内。公司业务经营正常、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有助于为控股子公司生产运营提供资金保
障，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主体提供担保的情

形；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不存在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2、公司审批有效对外担保额度为不超过3,635,000万元和30,000万美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

净资产的92.1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1,785,594.12万
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42.74%，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
担保的情况。（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于2025年7月9日公布的美元汇率7.1541进行折算）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00251 证券简称：冠农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31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新疆银通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通棉业”）
8,700万元

12,300万元（含本次担保）

eq \o\ac(□,√)R是 □否

R是（其中8,400万元担保有反担保）□否
巴州冠农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巴州冠农棉业”）

4,300万元
28,100万元（含本次担保）

R是 □否

□是 R否

注: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其提供的担

保余额数据。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396,164.47
110.29

R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下
R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与新疆库尔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库尔勒农商行”)签署《担保合同》，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银通棉业在库尔勒农商行的授信业务提供 60%即 8,4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新疆华夏汇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汇通”）为银通棉业在库尔勒农商行的授信业务提供

40%即5,6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的控股股东新疆冠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冠

农集团”）为本次公司为银通棉业8,400万元担保提供1,223.60万元（按照其持有银通棉业8.74%的股

权）的反担保，银通棉业以其全部资产及收益为本次公司为其8,400万元担保提供反担保。

2、巴州冠农棉业与新疆库尔勒富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民村镇银行”) 签署《保

证合同》，巴州冠农棉业为银通棉业在富民村镇银行的授信业务全额提供最高额为1,000万元的连带

责任担保，本次担保金额300万元，本次无反担保。

3、银通棉业与富民村镇银行签署《保证合同》，银通棉业为巴州冠农棉业在富民村镇银行的授信

业务全额提供最高额为1,5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金额300万元，本次无反担保。

4、银通棉业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门关兵团分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铁门关分行”)签
署《保证合同》，银通棉业为巴州冠农棉业在农业银行铁门关分行的授信业务全额提供最高额为 4,
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金额4,000万元，本次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24年8月2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024年9月5日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新增预计担保的议案》，同意：自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之日起12个月内单笔或累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银通棉业、冠农棉业、顺泰棉业、永衡棉业，银通

棉业为控股子公司朋汇棉业、达丰棉业、万德利棉业、天鹰鑫绿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的信贷、融资

及资金等综合银行业务提供不超过11.9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详见2024年8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sse.com.cn《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新增预计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
039）。

本次担保系在上述经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担保前后情况

本次担保前后对被担保方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如下表：（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担保方

公司、巴州冠农棉业
公司、银通棉业

被担保方

银通棉业
巴州冠农棉业

担保额度

36,300
58,100

本次担保前
担保余额
3,600
23,800

可用额度
32,700
34,300

本次担保后
担保余额
12,300
28,100

可用额度
24,000
3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担保对象一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新疆银通棉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R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股51.26%、华夏汇通持股40%、冠农集团持股8.74%
丁志刚

9165282776379286XQ
2004年8月20日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群巴克镇阿克亚村西环路21号
11,000万元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是籽棉收购、籽棉加工；批发零售：皮棉、棉短绒、棉纱等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111,899.31
97,575.88
14,323.43
7,371.42
61.41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34,074.00
120,043.74
14,030.26
56,811.41
-1,729.88

（二）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巴州冠农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
R其他 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银通棉业的全资子公司

银通棉业持股100%
丁志刚

91659006754561058R
2003年9月17日

新疆铁门关市二十八团加工连
21,543.57万元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是籽棉收购、籽棉加工；批发零售：皮棉、棉短绒、棉纱等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48,700.84
37,566.37
11,134.47
2,756.74
52.33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67,470.42
56,460.09
11,010.32
21,434.38
-1,544.7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为银通棉业提供担保的协议

1、《担保合同》（合同编号：库农商社担字【社团202506】第006号）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8,400万元

（4）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包括全部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

甲方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所支出或应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

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拍卖费、保管费、鉴定费等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5）是否反担保：冠农集团为本次公司为银通棉业 8,400万元担保提供 1,223.60万元反担保，银

通棉业以其全部资产及收益为本次公司为其8,400万元担保提供反担保。

（6）其他说明：公司对债务份额的60%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华夏汇通对债务份额的40%承担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合同》（合同编号：BZV725063000007391）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三年止。

（3）担保金额：1,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300万元。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

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

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

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5）是否反担保：否。

（二）为巴州冠农棉业提供担保的协议

1、《保证合同》（合同编号：BZV725063000007390）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三年止

（3）担保金额：1,5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300万元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本金人民币1,500万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

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

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

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5）是否反担保：否。

2、《保证合同》（合同编号：66100120250000858）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4,000万元

（4）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

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5）是否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属于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批准的为其提

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项，是为支持子（孙）公司的发展，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促进

其业务发展及公司经营目标实现提供的担保。公司全面了解被担保方的经营管理情况，并在其重大

事项决策及日常经营管理中具有控制权，且目前被担保方生产经营正常，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将主要用于支持子（孙）公司日常的经营需求，此担保有利于其业务的正常开展和公司

整体经营目标的实现。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被担保人资

产负债率虽然超过70%，但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经营管理及重大事项的绝对控制权，被担保方目前经

营状况正常，且冠农集团按持股比例为本次公司为银通棉业及其子公司担保提供反担保，银通棉业

以其全部资产及收益为本次公司为银通棉业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关详情可参阅公司2024年8月21日披露的临2024—039号公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9.62亿元，占公司2024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10.29%。其中：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4.32亿元，占公司

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95.54%。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11.40亿元，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其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余额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31.75%。本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本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 报备文件

（一）《担保合同》（合同编号：库农商社保字【社团202506】第006号）

（二）《保证合同》（合同编号：BZV725063000007391）
（三）《保证合同》（合同编号：BZV725063000007390）
（四）《保证合同》（合同编号：66100120250000858）

证券代码：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2025-053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8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5年6月6日的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829,453,38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65,890,677.2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红利的股东以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本公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
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
（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
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
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
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
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
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公司于瑞士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ory Receipts, GDR）的

投资者（下称“GDR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向GDR对应的境内

基础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派发，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等相关税收规定，以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自获取GDR分红收入后，如GDR投资者需要享受

相关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GDR投资者的股权
登记日与A股股东股权登记日相同，现金红利将由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于瑞士时间2025年7
月25日通过Euroclear Bank SA/NV、Clearstream Banking, S.A.发放给GDR投资者。

（5）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
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本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
币0.2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86252656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002608 证券简称:江苏国信 公告编号：2025-034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得2025年5月20日

召开的本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24年度的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2024年 12月 31
日公司的总股本3,778,079,70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
金红利 377,807,970.40元（含税）。2024年度公司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
结转至以后年度。

2．自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次实施的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按照固定比例的方式分配：以2024年12月31日公司

的总股本3,778,079,70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
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
派0.900000元人民币；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2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公司A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1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1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1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17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768
08*****367
08*****249
08*****373
08*****319

股东名称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苏新聚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7月9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17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88号
咨询机构：证券法务部
咨询联系人：马女士
咨询电话：025-84679116
传真电话：025-84679188
七、备查文件
1.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002213 证券简称：大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1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亏损：1,080万元–1,32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40%–28.82%
亏损：600万元–82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25.98%–45.84%
亏损：0.0455元/股–0.0556元/股

上年同期

亏损：1,024.67万元

亏损：1,107.82万元

亏损：0.0434元/股
注：本格式中的“元”、“万元”均指人民币元、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半导体存储+智能终端”两大业务；在汽车零部件领

域，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与全球范围内的优质客户开展合作，推动业务增长；在

半导体存储领域，全球半导体存储市场处于行业上升周期，公司把握市场机遇，不断拓展优质客户，

积极增强市场份额，实现了较好的业务突破。郴州锂电项目处于建设投入阶段，管理费用和运营成

本等按会计准则计入当期损益。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相关资产计提相应减

值准备。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

公司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5年7月10日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5-077
转债代码：113641 转债简称：华友转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和 2025年 5月 9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度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可以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类型包括
但不限于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债、定向工具（PPN）、境外债

券、北金所债权融资计划等在内的本外币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方式包括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定向发行。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五期科技创新债券（债券简称：25

华友钴业SCP005（科创债），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发行。本期债券发行额为6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270天，单位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2.50%。

本期债券由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公开发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公司有息负债。

公司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具体情况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01952 证券简称：苏垦农发 公告编号：2025-037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贴的基本情况
根据江苏省财政厅和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下发的《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预算的通知》（苏财农〔2024〕105号）文件要求，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各所属种植分公司于近期陆续收到由江苏省财政厅拨付的2025年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资金，合计111,611,662.20元。

二、补贴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资金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将作为其他收益计入公司当期损益。上述补贴资金于2025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陆续到账，预计会

增加公司2025年度收益 111,611,662.20 元。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以会计师

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是中央财政公共预算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支持耕地地力保

护，该补贴由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三项补贴合并而来。我国自2004
年开始实施此类直接面向种粮农民、农业企业的补贴政策，鉴于此类补贴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公司

将其列入经常性损益，公司2023年、2024年分别收到该项补贴资金116,196,135.00元、115,739,878.20
元，相应分别影响当年损益110,781,505.80元、110,945,363.40元。

特此公告。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股票代码：600010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2025-052
债券代码：163705 债券简称：20钢联03
债券代码：175793 债券简称：GC钢联01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三季度稀土精矿关联

交易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稀土

精矿价格调整机制及计算公式，公司拟将 2025年第三季度稀土精矿关联交易价格调整为不含税
19109元/吨（干量，REO=50%）。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稀土精矿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机制及2023年度交易
预计的议案》，明确了公司与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稀土”）稀土
精矿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及价格调整机制，定价方法包括了计算公式、参数取值以及各变量的

说明等。双方约定，自2023年4月1日起，在定价计算公式不变的情况下，每季度首月上旬，公司经

理层根据定价公式计算、调整稀土精矿价格，与北方稀土重新签订稀土精矿供应合同或补充协议并

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3月15日披露的《关于稀土精矿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机制及2023年

度交易预计的公告》（编号：（临）2023-015）。

按照计算公式和2025年第二季度稀土氧化物市场价格计算，公司拟将2025年第三季度稀土精

矿关联交易价格调整为不含税 19109元/吨（干量，REO=50%），REO每增减 1%、不含税价格增减
382.18元/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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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方电网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电网”）公布了《南方电网公司2025年主网线

路材料第一批框架招标项目中标结果公告》、《南方电网公司2025年配网材料第一批框架招标项目

中标结果公告》。

在《南方电网公司 2025年主网线路材料第一批框架招标项目中标结果公告》中，青岛汉缆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标35kV-500kV钢芯铝绞线1个包，35kV-500kV 钢芯铝合金绞线1个

包，35kV-500kV 铝包钢芯铝合金绞线1个包，220KV交流电力电缆1个包，110kV交流电力电缆1个

包。

在《南方电网公司 2025年配网材料第一批框架招标项目中标结果公告》中，公司中标绝缘架空

电缆1个包，10kV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防蚁阻燃型）1个包，低压交流电力电缆1个包。

经初步估算，该项目中标总合计金额约为人民币9.07亿元，约占本公司2024年经审计的营业收

入的9.79%。目前，公司尚未取得南方电网的书面中标通知书。

详细内容请查看本次中标公示媒体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供应链统一服务平台：

南方电网公司 2025年主网线路材料第一批框架招标项目中标结果公告 https://www.bidding.csg.
cn/zbhxrgs/1200399698.jhtml

南方电网公司2025年配网材料第一批框架招标项目中标结果公告https://www.bidding.csg.cn/zb⁃
hxrgs/1200399702.jhtml。

该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经营活动及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

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截至本公告日，以上项目未签订正式合同，后续合同的签订、执行日期及相关合同条款尚存在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7月10日


